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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政治意识的构建

高 　斐
（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，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７）

摘　要：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农民政治意识萌生和构 建 的 一 个 关 键 时 期，通 过 划 分 阶 级 成 分、推 翻 地 主 阶 级、削 弱 宗

族影响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，促进了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；通过乡村基层民主政权和党群组织的建立、农民成为

政治骨干、农民参与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保障农民享有民主权利，培养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；通过树立示范典型

和表彰模范人物给予农民政治荣誉，增强了农民的责任意识。农民政治意识构建的过程是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民政

治认同同构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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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农民的政治意识是指农民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

下形成的政治态度，是政治情感、政治认识、政治信

念、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的复合存在形 式［１］。农 民

的政治意识规范和引导农民的政治行为，是影响政

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。目前学界对农民政

治意识的研究多是关注当前农民政治意识的现状及

其成因，鲜有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政治意识的历

史考察。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农民政治意识萌生和

构建的一个关键时期。由于旧中国封建的地主土地

所有制和小农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，地主阶级建立

了政权、族权、神权相统一的封建政治统治体制，农

民处于被统 治、被 压 迫 的 地 位，对 政 治 抱 以 冷 漠 态

度，对政治问 题 漠 不 关 心，对 参 加 政 治 活 动 比 较 冷

淡，政治意识 比 较 淡 薄，政 治 行 为 的 组 织 化 程 度 较

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共产党从提高政治地位、保

障民主权利、给予政治荣誉等方面对农民进行政治

意识上的启蒙和政治行为上的引导，构建了农民“当

家作主”的政治意识，增进了农民对共产党和新政权

的了解和认同，使农民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依靠

力量。

一、提高政治地位：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

土地改革后，昔日把持农村社会、处于农村社会

政治生活上层的地主、乡绅威风扫地，跌落到社会的

底层，成为被批判、管制和改造的对象，而贫下中农

则成为农村中的主人。从土地改革影响的延续性上

看，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甚至超过了经济影响，因为土

地改革所形成的自耕小农制的土地制度在农业合作

化之后就不复存在了，但农村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

却被保存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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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（一）划分阶级成分

１９５０年８月，政 务 院 通 过 了《关 于 划 分 农 村 阶

级成分的决定》，对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等各类阶

级成分的划分作了具体的说明，主要以土地、劳动等

要素作为区分各阶级成分的标准。地主占有土地，
一般不参加劳动，主要靠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为生；
富农一般占有土地，少部分存在租入土地，自己参加

劳动，但经常以剥削雇佣劳动作为生活来源；而中农

与贫农的区别是，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，而贫农要

出卖小部分劳动力 ［２］。１９５１年３月，中共中央又下

发了《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（草案）》作
为阶级划分的参考，实际上在阶级成分划分标准中

增加了生活水平、职业、家庭出身、政治态度等要素，
使之渗透到整个农村社会。具体进行阶级划分的办

法一般是先划地主，后划富农，最后划农民内部。先

在贫农、雇农会上学习政策，划分阶级，然后在农代

会上划分阶级，统一后再集体进行划阶级，强调从政

治上划倒地主阶级。阶级成分的划分改变了农村社

会原来的权力结构、阶级与身份地位的认知评价，开
始以阶级身份指标来区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

位，阶级成分越低微，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越高，阶

级身份成 为 农 民 政 治 地 位 和 政 治 权 利 的 象 征。地

主、富农阶级从农村社会的上层人物变为社会的底

层，而贫苦农民成为新政权的主人。虽然阶级划分

带有理 论 上 的 先 天 不 足 和 实 践 中 的“符 号 化”趋

向①，但在当时通过阶级划分，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

基于阶级成分上的地位提升和占有各种资源的优先

权。“农民”这一称谓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令人自豪

和骄傲的身份，出身贫农成为明显的政治优势。
（二）推翻地主阶级

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：“依靠贫农、雇农，团结中

农，中立富农，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，
发展农业生产。”土地改革如果说在财产的剥夺和再

分配过程中尚留了一部分给地主，那么在政治权力

的剥夺和再分配过程中，地主则变得一无所有，也就

是说地主在土地改革中不仅失去了财产，也失去了

权力和社会地位。地主过去的养尊处优地位丧失殆

尽，而且成了贫雇农批斗、控诉的对象和管制、镇压

的对象，而原先处在社会底层的贫雇农成为农村新

的主权阶级，他们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通过从肉体

上、精神上“推 翻”地 主 阶 级，体 验 到 了“翻 身”的 喜

悦。
首先，在“镇压反革命”中严惩地主 恶 霸。１９５０

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大

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，在农村主要是镇压地主恶

霸，首先把他们管制起来，进行示威游行，然后放手

发动群 众，召 开 各 种 代 表 会、干 部 会、座 谈 会、群 众

会、控诉会、公审会等，进行苦主控诉，展览罪证，揭

发地主罪恶，清 算 地 主 发 家 史，经 过 一 年 左 右 的 时

间，大部分地主恶霸遭到了致命打击。镇压反革命

运动摧毁了地主阶级的“社会权力”，使他们从乡村

社会的上层跌落到最底层，铲除了乡村社会的毒瘤。
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农民在集会，可以听到农民们

的呼喊：“现 在 是 我 们 的 天 下 了！”“打 倒 恶 霸 地 主！

我们要翻身！”［３］

其次，在“诉苦”中沉痛打击地主阶级。土改前

期，中国共产党派驻农村的工作队启发引导农民开

展“诉苦”运动。“诉苦”是“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

害、剥削的历史，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，同时也

坚定了自己的 阶 级 立 场”［４］。虽 然 目 前 学 界 对“诉

苦”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，但“诉苦”在增强农民政

治认知和阶级意识构建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

“诉苦”运动中，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受的苦难凝

练成通俗有力的政治口号，激发农民的苦难记忆；通
过召开集体“诉苦”大会，将农民的个人苦难上升为

一种阶级的苦难意识，使农民找到阶级归属感，从而

消除不敢诉苦的种种顾虑；通过将诉苦与“分配”“算
账”结合起来，帮助农民挖掘苦难的根源，激发农民

对地主的愤懑与仇恨。通过“诉苦”，广大农民认识

到，自己贫困的根源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，地主

并不是什 么“生 来 富 贵”，农 民 并 不 是 什 么“八 字 不

好”；不是地主养活农民，而是农民养活地主；地主的

土地不是“从祖上传下来的”，而是从农民手中掠夺

去的 ［５］。地主 成 为 旧 制 度、旧 政 权 的 代 表，成 为 农

民批斗、控诉和精神发泄的对象，也成为一种政治和

精神地位 翻 覆 的 负 面 参 照。广 大 农 民 深 深 体 会 到

“如今的剥削阶级是的确要打倒了。‘地主’已成了

耻辱的代名词，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光荣的！”［６］

（三）削弱宗族影响

地主阶级被推翻，冲击了乡村社会的宗族血缘

关系，削弱了传统乡村的宗族影响。土地改革之后，

·８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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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了大量宗族群体所属的族田、学田等，摧垮了血

缘群体的经济基础，血缘群体之间靠经济维持的联

系逐渐减弱。与此同时，一些新型的超越宗族血缘

关系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，比如农民的群众性组

织，再加上各种宗族组织和制度化的家族活动被取

缔，原先的血缘群体的认同感和宗族血缘意识减弱

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逐渐成长起来的阶级意识。“农民

们感到，正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，他们

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”［７］。伴随着农民阶级

观念的增强和自我意识的增长，传统血缘群体的主

导地位被颠覆，原先握有相当权力的族长不仅被剥

夺了权力，而且要接受农民的监督和管理。农民不

仅摆脱了“家族系统”的“权力支配”，而且实现了政

治地位的跃升，农民成为“新农村”的主人。
二、享有民主权利：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农民获得了由法律明文规定的

各项民主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机会和条件。
（一）乡村基层民主政权和党群组织的建立

首先，废除保甲制，建立乡级基层民主政权。具

体规定是：乡 与 行 政 村 并 存，同 为 农 村 基 层 行 政 区

划。各乡人民行政权的机关是乡人民代表大会（会

议）和乡人民政府；在乡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由乡

人民政府行使政权。乡行政村政府由同级人民代表

会议选举的正、副乡（村）长（须经区报县政府批准）
和若干名委员组成，任期一年，连选得连任。为了便

于人民管理政权，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，当时

实行的是小乡制。“据统计，管辖人口在３０００人以

下的乡占 乡 总 数 的７４％，３０００—５０００人 口 的 乡 占

２２％，５０００—１００００人以上的乡仅占４％，平均 每 乡

为１０００—３０００人。除西藏以外，１９５２年，全国县以

下共有区１８３３０个，乡（行 政 村）２８４６２６个”［８］。乡

建制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，为农民行使民主

权利提供了保障。
其次，建立农民协会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为了充

分调动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新政

权建立了乡村基层群众性组织———农民协会。农民

协会保护雇农、贫农、中农等贫苦农民的利益，为他

们提供了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平台。农民协会不仅

成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关，也

成为农民执掌农村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和农村政治

生活的中心，有关农民利益的许多事宜都要经过农

民协会委员会或农民代表大会讨论。比如应该怎么

划阶级成分，谁家划为地主、富农；应该怎么分配土

地，谁家的土地该拿出来分，分多少；应该怎么严惩

恶霸地主，哪个该杀该判等，都要由农民协会集体讨

论。农民通过参加农民协会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所领

导的政治变革和基层政权更替中，开始在乡村政治

中占据优势。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的积极性很高，农

民协会会员仅“华东、中南、西南、西北四大行政区即

达８８００余万人，其中妇女约占３０％左右”［９］。
再次，发展党的农村基层组织。全国各 地 的 乡

一般设有党的总支委员会。“到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，全国

２２万个乡有１７万 个 乡 建 立 了 党 的 基 层 组 织，农 村

党员近４００万人”［１０］。同时，农村还新组建了民兵、
妇联、青年团、少先队等群众组织，这些组织的主体

都是贫苦农民。在土地改革中，通过召开妇代会、青
代会、人代会等，宣传土地改革政策，充分调动这些

组织代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，展开串联，形成了一支

较强的战斗力量，起到了先锋作用。
（二）农民成为政治骨干

发现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并将他们培养成骨干力

量是改造乡村政权的重要任务之一，也是构建和增

强农民政治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。土地改革和农业

合作化运动中，党选拨和培养了一大批农民积极分

子、骨干和群众领袖。
首先，贫苦农民担任农民协会的干部。农 民 协

会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群众组织，代表农民的利益，农
民协会干部一般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。在

国家政权的支持下，他们成长为新的村庄领袖，成为

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国家政治意图的传达者。
其次，贫苦农民担任乡、村、队 干 部。在 工 人 阶

级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人民民主政权，经过

土地改革以后更加巩固。在土改中表现突出的积极

分子被党组织吸收到乡、村等基层政权担任领导职

务，成为取代传统乡绅的新的乡村政治领导者和管

理者。“例如，陕西 省３７９８个 乡，就 有１７２８７４个 积

极分子被选拨为乡村干部。浙江省在土改中共涌现

出３００多万个积极分子，其中有４１．１万余人成为乡

村领导干部。干部成分亦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据苏南

行政区１５个县的统计，在土地改革后的８９５００名干

部中，贫 雇 农 占６５．１３％；中 农 占３０．０５％，其 他 占

４．８２％”［１１］。据湖南 省 统 计，到 土 地 改 革 结 束 时，在

新建的１３２７４个乡中的９４４３个乡的乡长、乡农协主

席、团 支 书、民 兵 队 长、妇 女 会 主 任 等 主 要 干 部

４７２１５人，９５％以上是翻了 身 的 农 民［１２］。这 些 在 土

改中涌现出来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，一般都能积极

工作，密切联系群众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其后，在农业

合作化时期，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的各级各类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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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。通过对当时２５个省

（区、市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进行的调查表明，在
支委、社管委、生产队长和社会计四种领导职务中，
均是贫农所占比例最大，分别占到４２．８％、４３．３％、

４３．７％、３５．１％；其 次 是 新 下 中 农，均 占２０％以 上，
其中支委 中 的 新 下 中 农 占 到 将 近３０％［６］。由 此 可

见，贫下中农已占据农业合作社领导干部的主体，成
为基层政权的支柱，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贯

彻党和国家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及维护乡村社会政治秩

序的中坚力量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“出身于贫农下中农的乡村干

部控制了农村政治生活的各种组织，他们成为新制

度下的乡村 精 英”［１３］，凭 借 国 家 权 力 的 支 持 建 立 了

自己的权威，承担着在乡村传播革命和阶级话语的

光荣使命，国家政权依靠他们向乡村渗透国家意志，
以此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。

（三）农民参与民主选举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“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

普选，以普遍、平等、直接和无记名的方式选举地方

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

表”［１４］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 颁 布 的《乡（人 民 政 府）代 表

会议组织通则》规定，凡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
僚资本主义，赞成共同纲领，年满１８岁的人民，除精

神病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外，不分民族、阶级、性别、信
仰，均 可 当 选 为 代 表。５００户 以 上 的 乡 可 选 代 表

５０—８０人；１００—５００户 的 乡，可 选 代 表３０—５０人；

１００户 以 下 的 乡 可 选 代 表２０—３０人。虽 然 由 于 农

民的民主意识不强，农民的选举是一种上级机关和

干部主导型的选举，但这体现了对农民民主权利的

尊重和保障。广大农民群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

权利，纷纷踊跃参加选举。“选举的方法有豆选、票

选、烫香洞、圈 名、写 号 码 和 举 手 表 决 等”［１５］。据 统

计，“在全国 区、乡 基 层 选 举 中，参 加 投 票 的 选 民 有

２．７８亿人，占登记选民总数的８５．８８％，共选出基层

人民 代 表５６６．９万 名”［１６］。据《人 民 日 报》报 道，

１９５０年２月，察 哈 尔 全 省 除 察 北 外，各 县 召 开 了 区

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村人民代表大会。各县此次会

议与前次相比，代表更具有广泛性，各阶层代表均占

有一定比例，农民代表中，中农代表比例提高，妇女

代表也增多了，一些劳动好的并已改变了成分的地

主、富农也当选为代表。会后各界代表回去结合春

节文娱活动等，将会议精神和指示在农民中进行了

宣传，帮助群众解除了顾虑，提高了政府威信。代表

们感到人民政府真是“尽为老百姓谋福利”。左云的

代表反映：“来 时 老 百 姓 要 问 一 下 政 府 种 什 么 庄 稼

好？政府叫种啥，就种啥，保险没错。”阳高县接受各

界代表会建议处分了失职区长，代表反映：“这才是

人民作主了，区长也交人民管着啦！”［１７］

在１９５４年９月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把

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

定下来。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

一位农民，他是山西代表李顺达。他从前没有出过

家乡的山沟，新中国成立后才到了县里。他说：“过

去国家大事哪捞得上管！”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上北

京，到苏联，现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“过去，连做

梦也梦不到啊！”［１８］

（四）农民参与民主监督

人民代表会议赋予农民选举、检查、批 评、检 举

直至罢免政府任何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，农民通过

人民代表会议行使民主监督权，反对官僚主义。在

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前，向农民进行思想动员，培养农

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。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组

织群众认真审查政府的工作，揭发、批评政府工作中

存在的问题，并 交 给 代 表 带 到 人 民 代 表 会 议 中 来。
比如１９５２年９月，山西省陵川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吸

收了提案９２８件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；沁源县吸收

的提案达到１０６８件，为上次代表会议提案的十倍。
这些提案绝大部分是对政府工作的意见。农民代表

具有揭发、评判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的神圣权利，
任何人不能侵犯，还可以提出处理犯有官僚主义错

误的人员的意见，比如对情节较轻的令其进行检讨，
情节较重的给以纪律处分，对严重违法失职的依法

处理。山西省介休县代理县长暴国唐在之前任供销

合作社主任期间，推销豆饼时不检查用途，代表们纷

纷提出责问，他因为害怕落选而几夜睡不着，但代表

们在批评了他的缺点以后，也表扬了他工作中的优

点，最后还是选上了他。事后他说：“我并不是怕当

不上县长，而是因为这次选举是人民对自己的一次

鉴定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。以后不敢再有一点

官僚主义了”［１９］。农民享有的民主选举权和民主监

督权使他们认识到人民民主政权是确实掌握在人民

自己手中的。
总之，农民 通 过 享 有 民 主 权 利，增 强 了 政 治 意

识，提高了政治参与的积极性，增进了对新的民主政

治体制的了解和认同，这种认同感又使他们以更加

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组织中。
三、获得政治荣誉：农民责任意识的增强

政治荣誉是个体或群体得到所属政治体系的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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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与重视后产生的，比如，个体或群体为社会作出了

一定贡献得到政治上的褒奖和认可所带来的政治自

豪感或精神愉悦感。政治荣誉是人们对自己社会价

值的一种自我认识、自我肯定，既满足了人们自我实

现的需要，也增强了人们的责任意识。
（一）农民成为示范典型所带来的集体荣誉感

典型示范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条重要

原则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了一批典型，比如，
全国最著名的典型是“穷棒子社”，它是在河北省遵

化县王国藩领导下成立的，当时２３户贫农自愿组成

合作社，但凑到一起只有三条驴腿，所以被称为“穷

棒子社”。他们发扬“勤俭办社”的精神，“‘从山上取

来’了大批的生产资料”，发展壮大起来，成了全国的

典范。早期的典型还有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

农业生产合作社、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

生产合作社、山东省莒县吕家庄吕鸿宾农业生产合

作社、吉林省延吉县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等。这

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影响很大。比如川底村农

业生产合作社，各部门都来参观访问、考察学习，电

影制片厂来拍电影，艺术家来体验生活，作家赵树理

来到了川底村，并以川底村为素材，创作了长篇小说

《三里湾》，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情况。而

吕家庄因为吕鸿宾领导的互助组而获得了“全县第

一模范村”的荣誉称号，１９５０年，吕鸿宾被沂水地委

授予劳动模范称号，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工农兵战斗

英雄、劳动模范大会，遇到了农业部农政司司长刘定

安，刘定安请他试办合作社，他回去后在沂水地委的

支持下成立了合作社，成为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

作社，当时全 国 许 多 报 纸 作 了 报 道。１９５２年 夏，小

麦亩产达到３１７斤，华东军政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奖

励［２０］。还有河北省安平县的三户贫农，他们在三户

老中农退出后继续办他们的小小合作社，也一样成

为合作化运动的楷模，毛泽东更是鲜明地表态：“这

三户贫 农 所 表 示 的 方 向，就 是 全 国 五 亿 农 民 的 方

向。”［２１］其实，在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中收入

的１７６篇文章，篇篇树的都是合作化运动的典型，正
是在这些典型的带动下，中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

高潮。这些被树为典型的合作社和被评为模范的个

人也从这些政治荣誉中获得了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

的实现，增强了他们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责任

感，从而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

来。
（二）农民成为模范人物所享受的政治待遇

个人荣誉称号是对先进典型人物进行精神激励

的一种途径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“生产模范”等荣誉称

号使农民享受到至高无上的政治待遇，从而使他们

在产生无上光荣的自我认同感的同时，增强了政治

责任意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各地开展了各种生产竞赛，选举

模范人物，给予他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，有的还被

选为人大代表等。１９５０年４月，河北省武安县在全

县扩大干部会上表扬了领导生产运动的模范干部，
经各机关、各区的选举，全县共选出甲等模范１０人，
乙等模范４３人，丙等模范２４人。这些模范干部，在

１９４９年的生产 运 动 中，都 做 出 了 不 少 模 范 事 迹，因

而 在 大 会 上 对 他 们 进 行 了 表 扬，并 给 以 物 质 奖

励［２２］。湖南省湘 阴 县 濠 河 区 仁 和 乡 第 一 村 农 民 张

在田由于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，帮助

全村人渡过了春荒、夏荒，被评为湖南省生产模范，

１９５０年６月１日，参 加 了 湖 南 省 农 民 代 表 大 会，并

被选为省农协会委员。他说：“过去，我们打赤脚的

农民，莫说 参 加 咯（这 样）大 的 会 议，冒 得（没 有）资

格；就是站在 伪 县 政 府 的 门 口 望 一 下，也 要 受 到 喝

骂。现在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，使我们能够参加

省农民代表大会，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同坐在一条凳

上谈话。”［２３］

１９５０年９月，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两

代表会议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发

表重要讲话，毛主席也亲临会场并给予这些模范高

度评价：“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，是推动各

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，是人民政府的可靠

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。中国共产党

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，
同时号召你们，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

战斗英雄、劳动模范同志们，继续在战斗中学习，向

广大人民群 众 学 习。”［２４］这 给 了 与 会 的 农 业 劳 动 模

范代表莫大的鼓励，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。

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至８月１３日，中 共 中 央 派 出 了 由

农业劳动模范组成的中国农民代表团，对苏联进行

参观访问。访问期间，农民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

苏联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庆典，听取了苏联有关方面

关于农业情况的全面介绍，然后分为５个组，在乌克

兰、高加 索、哈 萨 克 等 地 参 观 了７２个 集 体 农 场、２８
个国营农场、２２个机器拖拉机站及多个研究机构和

工矿企业，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热情

款待。这次参观增长了农民的见识，他们看到苏联

集体农场拥有土地几百几千公顷，并且已经实现了

高度机械化；集体农场农民每日有５公斤粮食和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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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卢布的报酬，住着宽敞的房屋，装有电灯、收音机，
种着花木，订阅着报纸；集体农场的生活设施一应俱

全，有俱乐部、图书馆、托儿所、幼儿园等。他们不禁

感叹道：“集 体 化 的 好 处 说 不 完”［２５］。回 国 后，农 民

代表在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里向无数听众讲述在苏

联的见闻和感受。各地报刊对他们的报告活动进行

报道，这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政治荣耀感。他们深

切地体会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尊重，同时以极大的

政治热情回报这种尊重。他们做好关于苏联集体化

优越性的宣传，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农业合作

化运动中。
总之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通过土地改革，废 除 了

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其实质就是废除了封建地主经济

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获得

解放，也在政治上获得解放，农民成为“新农村”的主

人，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，培养了农民的阶级意识，
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农

民在获得政治荣誉的过程中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我

实现的满足感和责任感，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

与到新中国的建设和各项政治运动中。这既是构建

农民政治意识的过程，也是结果。农民政治意识的

萌生和增强使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新

政权，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，实现了基

层政权建设和农民政治认同的同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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